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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市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面临的

发展问题与治理结构优化建议

徐 雷 周 明

鞍山高新区是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

一。近年来，相继获批国家柔性输配电及冶金自动化装备特色产业基

地、国家火炬激光科技特色产业基地、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单位、

国家首批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、国家“双创”示范基地及国家“科技资

源支撑型”双创升级特色载体等多项国家级资质和荣誉。在高新区的

高质量发展过程中，驻区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，

但也面临一些问题。本研究展示了鞍山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运

行现状，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治理结构存在的短板，提出了相

应解决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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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鞍山高新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发展情况

鞍山市高新区现存具备孵化和培育能力的机构有辽宁科技大学产

业园、大连理工大学（鞍山）研究院和东北大学（鞍山）研究院等几家机

构。截至目前，在孵企业近200家，从业人员2000余人，技术研发人员

1300余人。几家代表性机构发展状况如下：

1.哈尔滨工业大学（鞍山）工业技术研究院

鞍山市人民政府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于2013年4月组建了哈尔滨

工业大学（鞍山）工业技术研究院，占地面积8.3万平方米，建筑面积5.6

万平方米，包括科研大楼、中试基地及3栋厂房。

该院建院以来，充分发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人才资源、科学研究和

技术推广等方面的优势，



2.辽宁科技大学产业园

辽宁科技大学产业园（以下简称“辽科大产业园”）是依托辽宁科技

大学，始建于1996年的科技创业孵化器。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转移转

化、企业孵化、大学生创新创业和校企合作等工作。2002年12月被辽

宁省教育厅、科技厅认定为首批省级大学科技园；2010年10月被科技

部、教育部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；2015年1月技术转移中心被认定

为国家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；2015年12月被认定为省级首批众创空

间；2018年11月被认定为省级创客空间。

辽科大产业园现有辽科大科技园区、辽科大万泓科技园区（辽科大

科技园占股10%）和辽科大创客空间3处产业孵化器，具备商务、法律、

金融、财务和市场等5大服务平台。建筑总面积29816平米，其中辽科

大科技园园区面积14137平方米，辽科大万泓科技园园区面积8727平

方米，辽科大创客空间6952平方米。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为辽宁科技

大学全资公司，现有在编人员23人，下设2个科室。

2022年，产业园拥有在孵企业139家，其中高新技术企业8家，科技

型中小企业9家；在园企业转化、转移科技成果168项，其中依托高校

134项；大学生创业企业33家，教师创办企业8家；拥有知识产权96个，

其中发明专利26项；共开展项目洽谈与对接活动18次，促成科技成果

转化合同共计372项，转移经费达1.55亿元，其中专利投资作价入股

133万元。

3.大连理工大学研究院

2013年12月鞍山市政府与大连理工大学签订为期5年的全面合

作协议（2013年—2018年），并于2014年6月在高新区激光产业园共同

建设大连理工大学（鞍山）研究院。协议明确，研究院由高新区代管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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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研究院人员的工资发放；研究院日常运维费用由市科技局承担。研

究院地址为激光产业园科创中心1、2层，



法当地产业相结合，服务地方经济能力有限。

三是运营资金存在缺口。科创企业初期对资金的需求很高，按照

辽科大产业园负责人讲述，园内有很多科技研发在过程中“夭折”，



三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为推动鞍山市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，

我们提出以下三方面建议：

（一）优化治理结构

第一，地方政府可与高校以公司形式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。依

据《公司法》，地方政府可以土地、房屋、设备等投资入股，高校可以专

利、知识产权等投资入股，双方签订协议组建合资公司，共同对孵化机

构进行治理。第二，地方政府应制定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管理

办法，推动此类机构的管理走向法治化。所形成的管理办法应明确政

府各部门权责，形成职权与职责相统一的管理体制。同时，应明确部门

间的沟通协调办法，形成配合有力、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加大政策支持力度

第一，作为地方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，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

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地方政府应为

其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与保障，在项目支持、孵化服务、人力资源、办公

便利、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撑，助力鞍山市打造新的经济增长

点。第二，对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取得的服务本地成果给予奖

励。应明确奖励内容、奖励额度、具体奖励形式和奖励持续时间，并全

面落实，为校地共建科技创业孵化机构服务本地提供有效激励。

（三）推进孵化机构工作与地方需求协调统一

第一，成果转化更具地域性。建议研究院成果转化课题重点考虑

立足所在辖区，并辐射鞍山市，将校方成熟的技术成果通过“带土移植”

等模式在区内、市内进行产业化，为高新区经济发展、鞍山市经济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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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造新的增长极。第二，高端人才更具实用性。建议研究院结合所在

辖区和鞍山市的产业结构特点，定向培育符合现有产业发展的高端人

才。研究院发挥校方的资源优势，定向培育适合地区产业的人才，定期

组织相关的技术人才对接活动。第三，服务企业更具特色性。建议研

究院加大与企业间的对接力度，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遇到的技术瓶颈、

人才瓶颈等困难，依托高校资源优势，研究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破解问

题的措施和手段。

作者简介：徐 雷，经济学博士，工商管理学博士后。辽宁大学经济

学院教授，硕士生导师，产业经济系主任，辽宁大学智能制造与产业

数字化研究院院长，鞍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

副主任（挂职），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，中山大学中观经济学研究院

客座研究员。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商学院、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斯

图尔特商学院和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访问学者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

组织与博弈论。在《中国工业经济》《经济评论》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

30余篇，出版学术著作5部，主持省级以上研究课题7项，研究成果获

评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、三等奖各1项。

周 明，鞍山市高新区研究院创业孵化中心主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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